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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集体林地延长承包经营期工作的通知

洛林〔2025〕18号
各县区林业、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为贯彻落实《河南省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洛阳市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重点任务清单》，加快推进集体林地延长承包经营期（简称林地延包）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重视林地延包工作

稳定集体林地承包关系，是党中央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重要组成内容和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主要任务，做好家庭承包林地承包期延长工作，直接关系到林农的生产积极性。各县区及相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充分认识稳定家庭承包关系的重大意义，全面准确地学习研究国家、省、市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文件精神，认真做好林地延包工作，切实维护好农民的合法权益。

二、坚持林地延包基本原则

（一）稳定承包权。保持集体林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承包期届满时应坚持延包原则，不得将承包林地打乱重分，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承包林地继续保持稳定。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合法林地权益，不得以农民进城落户为由强行要求承包方交回承包林地，鼓励依法自愿有偿转让。

（二）依法开展延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林地延包方案应当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

（三）保障稳定经营。承包期延长后，已依法签订的林权流转合同在原合同约定期限内依然有效。鼓励农户和经营者以公允价格延长流转期限、续签流转合同，保障林业经营的延续性。
（四）确保权属清晰。为维护林农合法权益，对于存在权属争议的林权暂缓延包，待争议化解后再延包。
三、明确林地延包内容

（一）延包范围。承包期届满或家庭承包剩余期限10年以内的集体林地，即2034年12月31日前承包到期的集体林地。

（二）延包期限。从林地承包到期为起点起算再延长30年。为方便林权统一管理，各县区可视情况统一确定本区域内林地的延长期限。
（三）延包试点。确定洛宁县、嵩县、偃师区作为林地延包试点县区。试点县区要先行探索，结合工作实际，分别选择2个以上行政村，率先开展试点工作，并于2026年6月底前完成一批延包合同，发放一批不动产登记证书，清理一批历史遗留问题。
（四）延包安排。各县区要准确登记家庭承包林地到期情况，做到底数清，掌握真正需要延包的集体林地宗数，涉及面积，台账式管理。非试点县区要结合本地实际，把握上级延包工作部署要求，尊重林农意愿，先易后难，稳妥推进延包工作，不能急于求成、一哄而上。
四、规范林地延包程序

（一）制定工作实施方案。各县区制定集体林地延包工作实施方案，提交政府研究通过后，各相关部门、乡镇政府按实施方案开展延包工作。

（二）成立村延包工作小组。乡镇政府具体负责组织、协调、指导本地林地延包工作。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召开村民或村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本村延包工作小组。

（三）确定村延包方案。按照村民自治、公平公正、依法依规的原则，延包工作小组拟订本村延包方案并公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对延包方案讨论通过，并报乡镇政府备案。

（四）开展权属调查。因原林权登记成果图件缺失、界址不清，确需要开展补充调查的，各地可积极探索创新林权地籍调查方法，鼓励运用最高分辨率正射影像图、实景三维数据等信息技术手段，以内业为主、外业为辅，发挥村组作用，由属地政府组织，第三方机构承担，乡镇、村组共同参与，完善地籍调查成果。地籍调查结果在所在地村（组）公示不少于15日，公示无异议可签订延包合同。

（五）签订延包合同。对产权清晰、四至无争议的宗地，由发包方与承包方签订集体林地承包经营延包合同；对产权不清晰、四至存在争议的宗地，经调解无争议后，再签订延包合同。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户代表人签订延包合同，使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制定的《集体林地承包合同》（示范文本），做好签订延包合同信息台账和归档管理工作。延包合同及附件由村委会统一整理提交所在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审核备案，审核完成后，由乡镇政府统一将延包合同和汇总清单报县区不动产登记部门、林业主管部门备案。

（六）办理不动产证。承包合同纳入林权登记档案管理，不动产登记部门根据合同依申请办理林地承包经营权登记，颁发不动产权证书。原有已颁发的林权证书继续有效，不变不换，权利人申请换发林权证书的，按照不动产登记要求办理。

五、强化工作协同

按照《洛阳市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重点任务清单》，集体林地延包工作由各县区政府、市林业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落实。各县区林业、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根据职责分工，加强沟通，密切配合，统筹指导乡镇、村开展延包工作，指导化解合同纠纷和权属争议，协同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属地政府按照本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需要，开展林权地籍调查工作,通过购买服务、组织专业调查队伍等第三方机构调查方式,逐宗开展地籍调查，切实保障林权地籍调查工作经费。

林业部门牵头制定延包工作实施方案，负责延包工作的宣传引导和组织实施；及时组织业务学习和培训；配合地籍调查，指导签订延包合同。

自然资源部门指导第三方机构开展林权地籍调查测绘工作；对延包试点村的原始林权登记信息优先入库，为先行试点的延包工作提供林权查询服务；根据合同依申请办理林地承包经营权登记，颁发不动产权证书。

各县区林业、自然资源部门和试点乡镇、试点村要明确延包工作具体负责人和联系人，保证信息畅通，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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